
老人被隐性高墙拒之门外需要制度性破题

（文稿内容转自北京青年报）

想办健身卡时被告知“不予接待”，租房时屡遭拒绝，

想旅游被旅行团拒接或要求必须有家属陪同……65 岁以上

老年人常常在各种消费场景中遭到拒绝。一些商家不愿意服

务 65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，是因为对可能面临的风险顾虑颇

多，担心老人出现突发状况，让自己担责。但因为年龄就拒

绝服务或交易，不仅是“年龄歧视”，也不利于发展银发经

济、激发消费市场活力。

随着社会日益老龄化，老年群体已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

消费群体，有着极强的消费能力。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3 年

末，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 万人，占总人口的

15.4%。截至目前，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为 7 万亿元，约占

国内生产总值的 6%，然而受年龄等因素的影响，老年人在消

费市场上经常被“隐性高墙”拒之门外。

之所以如此，就在于老年群体属于健康和安全的高危人

群，一旦发生意外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让不少商家有所

顾忌。从表面上看，商家的做法涉嫌“年龄歧视”，但实质

是市场趋利避害的结果。市场交易固然讲求主体平等性，但

也要考虑权利-义务、风险-收入的平衡，若不能消除供给方

的后顾之忧，让他们轻装上阵，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

市场偏见和操作行为。正是这样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存在，



导致市场主体在选择需求对象时，会侧重于对自己更有利的

群体，拒绝或排斥其他群体。老年人在特定消费场景的风险

系数太高，若没有相应的化解机制作为支撑，市场公平的原

则就很难实现。
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明确规定：老年人有参与社会发

展的权利，禁止歧视老年人。消费市场上实行年龄限制，让

老年人处于事实上的“无处消费”的境地，属于违法行为应

当给予纠正。从道德上讲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关心和善

待老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，也是必须遵守的公序良俗。

广大市场主体应该抛弃身份歧视，摒弃“以龄取人”的偏见，

以更加开放、包容的心态接纳老年消费者。同时，这也需要

老年消费者与市场双向奔赴，明确自身的责任边界，处理好

自己的风险化解渠道，如此才能形成同频共振。比如规范双

方的合同，在意外发生后给予商家免责机制，并且有稳定的

联系人员来妥善处理后续事宜，让商家免除惹祸上身的担忧。

  不过从实际上看，仅有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。对于

独居老人或身体有疾病的老人，没有更稳定、持久和开放的

风险化解机制，老年人面临的“年龄歧视”就无法从根本上

得到消除。对此，需要构建法律意义上的担保制度，在供需

双方之间有第三方担保人作为风险化解者和矛盾调处者，更

好破解当前的困境。可由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或者社会组织



作为担保人，对老年人的消费行为进行担保，在发生意外风

险时参与处置。若条件允许还可以效仿国外建立风险担保金

制度，由政府机构或相应的第三方公司提供兜底保护，再加

上司法部门的公平裁决，如此才能建立良好的市场信任，最

终达到制度破题的效果。


